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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114 年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年 12月 2日（星期二）下午 2時整 

貳、 地點：本局 1023議室 

參、 主席：朱召集人建全                                                             紀錄：莊佩榕 

肆、 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 

衷心感謝外聘委員願意撥冗加入本局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以專業

視角協助我們檢視與完善職場安全衛生制度。職場事故往往發生在

「以為已經注意、卻仍有疏漏」的地方，因此，我特別期待藉由委員

會的討論與平時的宣導，讓安全衛生意識真正落實到每一位同仁與合

作廠商的日常行動中，使風險能被看見、也能被防範。回顧我的工作

歷程，我深刻體會到，本局的同仁與長期合作的廠商，都是推動各項

交通建設與服務的重要資產。我們有責任給予充足的教育訓練、完善

的作業指引與安心的工作場域，讓大家能在安全無虞的環境中工作，

也避免任何可能造成遺憾的工傷事件。期盼透過大家的合作，讓安全

文化在本局扎根。 

陸、 業務單位說明：（略，詳會議議程）。 

柒、 審議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局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自 114 年 7 

月 1日起應辦理事項自我檢核表」，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人事室報告檢核表之執行情形。 

(二) 秘書室報告檢核表之執行情形。 

委員意見： 

(一) 科室主管應定期關懷同仁工作情形與加班狀況，以利察覺潛在

職場霸凌因子及同仁身心壓力，提早介入調整，避免憾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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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建議將心理衛生檢測納入員工健檢項目，並透過多元方式

宣導員工協助方案，或定期舉辦讀書會、講座等活動，以降低

同仁壓力並營造友善職場。 

(二) 辦公場所危害物應不僅統整調查，亦需實地抽查、列冊管理，

確認擺放整齊、儲存合理且不阻礙逃生動線。長備之簡易急救

器材需定期檢視保存期限。 

(三) 同仁外出會勘時應重視安全，落實配戴安全帽、反光背心。應

落實急救、防災及緊急避難相關教育訓練。 

(四) 本次會議資料中，尚未呈列停車營運科外場相關之安全衛生設

施與防護措施資訊。請該科於會後補充相關資料，並提供秘書

室彙整後納入本次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辦公場所內之危險物品調查與列管作業，應經單位主管確認。請秘書室

於後續作業中，再次檢視各科室的檢核結果，必要時得請科室補件或配

合辦理實地查核，並確實完成相關物品的列管程序。同時，亦請協助建

立完善的檢查與定期保養機制，以確保急救設備、滅火器及藥品之保存

期限與可用狀態皆維持良好 

決議：補正後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局職場霸凌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備查案，提

請審議。 

說明：依據本局人事室 114年 11月 14日 1142297934號簽准案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3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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